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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D（南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吴某仁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为履行好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庭前详细阅读了案卷材料，认真研究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通过刚才的庭审，本辩护人对本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某仁不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一、被告人吴某仁并非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G县公安局2012.9.28、2012.7.8补充侦查报告均称：吴某方、吴某仁到吴某波家去的真实目的无法查清。

非法侵入住宅罪只能是故意犯罪，被告人吴某仁的犯罪目的是什么？侦查机关的结论是‘无法查清’，既然连犯罪目的这一重要主观要素都没有查清，如何对被告人定罪呢？怎么能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呢？

其实、吴某仁去吴某波家的是事出有因，为了上下S湖的捕捞权，吴某仁家族和吴某波家族产生了矛盾，吴某仁打工回来后（即2009年农历腊月25日）就找了镇长余某彬，余某文叫吴某仁找吴某波协调此事，另外，吴某仁在去吴某波家之前还去了其他村民家，如冯某（吴某波的堂兄）、吴某方、吴某华、吴某豆（村长）、甚至去了吴某波父亲那里，从吴某仁这些行为来看，他是带着调解的诚意的，这才是吴某仁去吴某波家的真正目的。

二、被告人并不具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情节

《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法条比较简单，实践中多参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其中该规定列举了几种非法侵入住宅罪入刑的情形：

“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经要求或教育仍拒不退出，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的；
2．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毁损、污损或搬走他人生活用品，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
3．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停尸闹事，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
4．非法强行侵入并封闭他人住宅，致使他人无法居住的；
5．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

结合本案，被告人吴某仁并没有起诉书所说“经要求仍不退出’这一情节，张某青和吴某建两人的笔录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一情节，事实上，双方一见面就话不投机，双方发生短暂冲突后被告人随即退出。至于被告人行为是否属于第5种情形“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本辩护人在辩护词第三部分详细论述。

三、被告人行为不符合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犯罪构成。

起诉书中所说被告人行为“致使发生一起严重的故意伤害案件，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本辩护人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

被告人进入吴某波家并没有预见到会产生后来的故意伤害案，吴某仁和吴某方从吴某波家出来后，就去了吴某仁舅舅家吃饭，对吴某波结伙打人一事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更不希望或者放任吴某波等人打伤自己一方家族人的结果。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故意犯罪，被告人的故意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意识方面的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二是意志方面的因素即被告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发生。结合本案，被告人根本就没有犯罪故意。

被告人去吴某波家和吴某波纠集多人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5．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该规定对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时不但考虑情节，而且还要考虑侵入行为产生的结果，具体到本案，起诉书对行为和结果的关系表述为：“......致使发生一起严重的故意伤害案件，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

本辩护人认为，所谓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必然因果关系，而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后者对因果关系的成立没有刑法苛刻，只要满足行为和后果之间符合‘条件’关系就可以成立，即使民法对因果关系采宽松标准，但也将‘诱因’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的，如果刑法对因果关系任意延长，势必会罪及无辜。

本案吴某仁和吴某方到吴某波家里去只是吴某波纠集众人故意伤害案的一个诱因，吴某波完全可以向派出所报案，以治安案件追究两被告责任，对捕捞权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调解或者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其实，吴某波等人故意伤害案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两大家族的矛盾，矛盾的爆发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吴某波以强对强，以暴对暴的结果，不是吴某仁和吴某方进入吴某波家这一行为产生的必然结果。

另外，所谓“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在本案中应该是吴某波等人聚众打人的暴力行为，其纠集人员众多、打伤人员众多、而且还是闯入吴方增、吴方佳等人家中行凶，所以本案才产生了如此严重的社会影响，吴方照吴某方两被告人在本案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仅仅局限于吴某波的邻居艾某某、罗某茶等人，并没有达到“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的程度。

本案涉及到家族争斗、涉及到集体财产权属争议，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交织，故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引发上访。本辩护人认为，对财产权属争议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对刑事涉案人员依据其行为和相关法律规定，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对民事纠纷还可以调解妥协平衡，但对刑事案只能是依法办事，罚当其罪，这样才能息诉止争，和谐解决矛盾。

辩护人：袁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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